附件二十五　高雄市心評人員借用或領用測驗工具注意事項
高雄市心評人員借用或領用測驗工具注意事項
一、借用測驗者須為本市具效期內心評資格之心評人員，並符合該項測驗借用資格。
二、心評人員請於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/文件表單/心評與測驗相關資料夾/測驗工具借用/領用相關文件/高雄市心理評量人員線上借用測驗流程，依借用測驗流程登記借用後，請優先E-MAIL給特教資源中心承辦人確認借用測驗名稱、份數及領取測驗方式、日期、與時間，各測驗申請份數以至多一學年預估使用量為原則，不建議溢領。
三、因測驗皆有保密性，A級管制性測驗(例：魏氏智力測驗)不可公文交換，欲借用或領用測驗者請於線上申請後聯繫承辦人，並於收到測驗後回電告知，恕不提供郵寄服務。
四、至現場領取測驗時請以心評人員本人為優先，次為特教業務承辦人；若欲借還魏氏測驗箱，因須至現場清點測驗箱內相關物件，故須有該測驗培訓合格證書之心評人員才能辦理借還手續，測驗工具借用期間請務必妥善保管，非受訓人員不可供翻閱外流題目。
五、借用魏氏測驗箱時需有測驗工具借用領據，領據請於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站上登記借用後，再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/文件表單/心評與測驗相關資料夾/下載測驗工具借據，填寫並核章後親自至特教資源中心辦理借用，並於當次鑑定安置會議結束後兩週內歸還。
六、到場借用測驗時，請檢查【耗材】部分數量是否正確，；【非耗材】部分請確認借用測驗工具(指導手冊、題本、計分卡)無誤，請借用和歸還時掃QR-CODE，以利查核當年度借用和領用情形。
七、如學校端被裁撤或合併而撤班，請將已配發各校相關測驗列冊歸還中心。
八、領取配發測時，請妥善保管，如領取老師或有施測資格的老師異動務必列入移交，異動後，學校若內無施測資格者，可建議先列冊歸還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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